
院总字[2019]92号

关于印发《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基建、修缮工程监督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系部：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基建、修缮工程监督管理实施办法》已经 2019年11月13日院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2019年11月19日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基建、修缮工程项目监督管理实施办法
为加强基建、修缮工程项目的监管工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防范违纪违规行为的发生，根据国家和安徽省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学院实际，特提出以下实施办法。

第一条 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基建、修缮工程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院长任组长，分管财务工作的副院长任副组长，成员由监察审计室、总务处、财务处、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人组成。学院基建、修缮工程项目须经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定。
第二条  归口管理

（一）学院的基建、修缮工程项目以及日常维修项目由总务处负责管理。

（二）各部门建设的基建、修缮工程项目，须提出申请，经分管院领导审批，到总务处办理立项手续，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后，方能实施。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一经发现，将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三）总务处于每年年中，根据学院事业发展情况，以及各部门提出的维修改造申请，制定年度维修改造计划，报学院基建、修缮工程项目领导小组批准后，列入下一年度专项维修计划。
（四）未列入学院年度专项维修计划的，但因特殊情况必须安排的维修、抢修项目，由相关部门提出，报分管院领导审批，经学院基建、修缮工程项目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后实施。

第三条  招投标管理

（一）基建、修缮工程项目中，凡符合《安徽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政府采购限额标准》要求的，必须实行政府采购，由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采购或招标。

（二）项目金额在10万元及以上的，经领导小组批准后，由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根据学院《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院资产字﹝2016﹞207号），按照建设项目金额，报院长办公会或党委会审批后实施。项目金额在10万元以下的，由总务处参照学院《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院资产字﹝2016﹞207号）组织实施。其中，5-10万元的项目，经领导小组和院长办公会审批后实施；5万元以下的项目，由造价咨询单位进行预算，报分管院领导审批后，再由总务处发包给学院小型维修施工定点单位实施。

（三）对情况特殊须立即实施，且概算金额在1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由院长办公会或党委会讨论决定是否进行公开招标。

（四）参加工程项目招投标的施工单位，须具有国家颁发的有效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和施工许可证。未取得资质证书或在以前的施工中不文明、不诚信的单位不得进校施工。

    （五）任何部门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采取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第四条  过程管理

（一）合同管理。基建、修缮工程项目合同的签定，由总务处负责人受理并认真审核，按合同会签程序，经使用部门、总务处、法律顾问、监察审计室、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财务处、分管院领导签字后，报院长审批。

（二）项目管理。每个项目必须配备责任人，明确职责。项目的各个岗位管理人员要责任到人，工作到位。对在项目管理中不负责任造成损失的，要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三）变更管理。工程建设过程中因不可预见的原因产生的变更，须根据学院工程变更管理有关规定，按程序办理变更。
（四）在工程项目建设中，严格把关。项目责任人对工程量、工程进度、设备材料、隐蔽工程等，要先验收、后签字，规范各个环节的操作程序。

（五）总务处、财务处和监察审计室对投资决定、管理过程和有关部门需履行的职责实行监督。

第五条 经费管理

（一）基建、修缮工程项目的经费，应纳入学院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其费用应经审计单位对项目进行审计之后，按项目审计后的金额由财务处进行支付。

（二）经批准实施的基建、修缮工程项目，要严格按预算标准执行。对由于客观条件变化及不可预见因素，导致超出原批准文件的建设内容（含提高标准）和预算数额的，经领导小组集体讨论决定后，按学院经费管理办法实施。
（三）基建、修缮经费支出，须经分管院领导和分管财务的院领导签批。

第六条 项目审计

学院基建、修缮工程项目必须实行竣工决算审计，重大项目要进行阶段性审计，审计工作由监察审计室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负责，以确保投资效益，防止建设资金损失、浪费。

第七条 教育和管理

加强对从事基建、修缮工作人员的廉政教育和法制教育，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在工程项目建设中要坚决做到：

（一）不准以任何形式向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材料和设备供应单位索要和收受回扣；

（二）不准接受对方的礼金、购物卡、有价证券和物品，无法拒绝的应上交学院监察审计室处理；
（三）不准参加可能对项目执行有影响的宴请和娱乐活动；

（四）不准要求和接受施工单位为自己和亲属提供利益；

（五）不准向施工单位介绍亲属和亲友从事与学院工程有关的材料设备供应、工程分包等经济活动；

（六）不准利用自己的影响介绍亲属和亲友参加施工单位承建的其他工程的经济活动；

（七）不准徇私舞弊，损害学院利益，利用项目施工为对方和他人谋取利益；

（八）不准个人决定应由集体决定的事项。

第八条 执纪监督
监察审计室应对基建、修缮工程项目的关键环节、重要程序及经济活动，实行全过程监督。对在建设工程项目中不按规定办事、弄虚作假、挪用工程建设资金以及违反廉洁规定等行为，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査处，并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追究有关人员、有关领导的责任。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加强基建修缮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院总字﹝2017﹞70号）、《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专项维修管理暂行办法》（院总字﹝2017﹞7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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